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 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省、市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结合我局行政审批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局政务公开工作方案。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局长胡英同志任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分管领导、主任为副组长，各中心副主任和科室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，各科室）　
二是全面落实“五公开”。把“五公开”纳入办文程序，加强公文公开属性管理，规范发布程序和渠道，有序拓展公开范围。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，主要有重大决策事项、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，各科室）
三是做好政策解读发布。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的原则，及时对政策性文件进行解读。积极探索形式多样、图文并茂、通俗易懂的解读方法，努力提升解读水平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，各科室）　　 
　　四是做好政务公开信息提报。各科室及时提报区政府网站固定栏目的相关政策及执行情况、先进经验和做法；及时向《政务公开》等刊物报送政务公开亮点做法或创新举措。（责任科室：办公室，各相关业务科室、单位）   
五是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。做好微信政务新媒体信息发布，加强信息公开专栏内容建设，优化栏目设置、强化搜索查询功能，探索增加互动环节，提高网站集约化建设水平。（责任科室：法规科、办公室，各业务科室）　
六是依法依规答复依申请公开。答复形式严谨规范，格式统一，编号唯一，增强答复内容的合法性、说理性和针对性，明确救济渠道的机关名称、地址、时限等信息，严格按照法定时限进行答复。（责任科室：法规科）  
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0年3月20日

